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科研项目经费预算

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强化我院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提高科研项目

经费预算水平，监督科研经费预算执行情况，确保科研经费

规范合理有效使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科技部

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管理若干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06]56 号）、《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

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1 号）、《财政部、

科技部关于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和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

管理办法若干规定的通知》（财教[2011]434 号）、《教育部关

于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项目管理的意见》（教技[2012]14 号）、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科研行为的意见》（教监

[2012]6 号）、《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加强中央部门所属高校

科研经费管理的意见》（教财[2012]7 号）、《高等学校财务制

度》(财教[2012]488 号)、《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财政厅关

于进一步加强省属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通知》（湘教通

[2014]460 号）等文件精神及有关科研经费管理政策，结合

我院科研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科研经费预算是科研项目经费收支的基本依

据，是科研项目各任务合理分配和使用资源的基础。经过审

核批准后的科研经费预算，将作为预算执行、监督检查和财



务验收的重要依据。

第二章 科研经费预算的编制

第三条 科研项目负责人应当根据有关科研经费管理

办法相关规定，结合项目研究和开发任务的特点与实际需要，

按照政策相符性、目标相关性和经济合理性原则，科学、合

理、真实地编制科研项目经费预算。课题预算应符合有关财

政预算管理、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的规定。课题预算应与

课题研究开发任务密切相关，预算的提出应应当结合课题研

究开发的现有基础、前期投入和支撑条件，围绕课题目标、

任务及技术路线等内容，本着实事求是、经济合理、提高效

益的原则进行测算，经费预算周期与课题实施周期相一致。

学校所有科研项目都应编制经费预算。

第四条 科研经费预算编制内容包括来源预算和支出

预算。来源预算主要包括申请项目的财政资助经费和自筹配

套经费。来源预算除申请专项经费外，有自筹配套经费要求

的，由项目负责人提供符合经费管理要求的资金来源说明，

交由财务处审核出资证明及其他相关财务材料。

第五条 支出预算按照各类科研经费开支范围确定，经

费支出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支出预算中直接费用各项

支出需按经费管理有关要求，详细说明主要用途和测算依据，

不得简单按比例编列；间接费用和管理费统一按国家、地方

及学院规定编制。不可预见费原则上不得编入课题经费预算。



课题实施前发生的各项经费支出不得编入课题经费预算。

第六条 外协项目合作单位（测试化验加工单位）、合作

内容、经费额度要明确。由多个单位共同承担一个项目的，

各单位应分别根据所承担研究任务的实际需要编制经费预

算，并由项目承担（牵头）单位进行审核汇总。我院如作为

项目承担（牵头）单位，项目负责人应加强统筹协调，避免

项目承担单位与合作单位之间的重复预算。课题承担单位不

得随意增加课题合作单位，不得向未填列的单位转拨经费。

第三章 科研经费预算的管理

第七条 由科研处根据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及相

关财务管理规定对项目经费预算进行审核，必要时（经科研

处审核有异议及增加经费预算等情况）需组织院学术委员会

进行专项预算评审。

第八条 纵向科研项目预算一经批复，原则上不予调

整，确需调整并符合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规定调整范围的，

应履行相关程序；横向科研项目预算的调整按照合同规定或

当事人约定进行。属于学院预算调整权限内的一般预算调整

事项，由项目负责人根据科研活动实际需要提出预算调整方

案，经科研处审核批准后交财务处备案；重大预算调整事项，

除履行上述一般预算调整程序外，还须经院长批准，上报项

目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执行。

第九条 科研人员应严格按照预算批复或合同（任务



书）的支出范围和标准使用经费，严禁以任何方式挪用、侵

占、骗取科研经费。

1.禁止编报虚假预算、编造虚假合同、虚构经济业务、

使用虚假票据等套取科研经费行为。

2.禁止不按规定执行和调整预算。

3.禁止违规将科研经费转拨、转移到利益相关的单位或

个人；禁止借科研协作之名，将科研经费挪作它用；严禁设

立“小金库”。

4.禁止购买与科研项目无关的设备、材料；禁止在科研

经费中报销个人家庭消费支出；禁止虚列、伪造名单，虚报

冒领科研劳务性费用。

5.禁止提供虚假原始凭证和财务会计资料。

6.禁止其他违反国家财经纪律的行为。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科研处、财务处负责解释。


